公  告        100年12月15日
一、下列助學金定於100年12月15日(星期四)匯入學生個人帳戶。
（一）100年11月在職專班助理金。

(二) 100年11月研究生行政助理金。
（三）100年11-12月勵志助學金
（四）100年11月生活助學金。
二、請獲領同學自行核對金額，若有疑問請向生活輔導組查詢。

三、查詢時間：即日起至100年12月22日止。
四、聯絡人：生活輔導組姜美蘭，分機2311。
        學生事務處
